
从秦
“

邦
”

、

“

内史
”

的演变看

战国秦汉时期郡县制的发展

杨 振 红

内容提要 ： 秦 简 中 的
“

邦
”

指秦王畿 ， 即
“

内 史
”

所辖京 师之地 。 西 周 时 的 内 史主

要 负 责册命诸侯 、 卿 大 夫 。 至晚在春秋时期 ， 各诸侯 国 已仿王 制 设 内 史 。 公元前 世纪

以前 ，
内 史 已成 为 王畿 （ 或诸侯 国都 ） 的行政长 官 。 商鞅 变 法 时 ，

始在 内 史 下设三十一

县
， 将新 的县制 与 旧 的 内 史制相 结合 。 秦始皇统一 中 国 后 ， 为 了 建立 与 之相适应 的 中 央

集权郡县制 国 家 ，
废除王畿之制 ， 将

“

邦
”

改称 为
“

都
”

， 与
“

郡
”

相 当
，
内 史 自 此成

为郡县制 的一环 。 内 史的 演 变是分封制 向郡县制 转 变 的 缩影 。

关键词 ： 里 耶秦 简 邦 内 史 分封制 王畿 郡县制

众所周 知 ， 郡县制是在春秋 战 国 时期发展起来 ， 并在秦始皇统一 中 国后推行

全国 ， 由 此奠定 了此后两千年帝制 国 家行政建制 的基本模式 。 然而 ， 关于郡县制

发展壮大的具体情形 ， 史籍却语焉不详 。 世纪 年代末 ， 睡虎地秦简 出土 ， 简

文 中 出现 了
“

邦
”

、

“

内史
”

、

“

属邦
”

、

“

都官
”

等行政建置名 或与之有关的职官

名 。 由 于材料有限 ， 学界对这些行政建制 的含义认识不一 ， 并展开 了 长期讨论 。

近年来 ， 世纪初新发现的里耶秦简 、 岳麓秦简相继公布部分释文 ， 其 中也 出 现

了上述行政建制名 或职官名 。 这些新材料为上述 问题 的进一步探讨和解决 ， 提供

了新的契机 。

丨

一

一

秦简 中
“

邦
”

的含义

年里耶秦简整理者公布 了简 的 内容 ， 此后在公布 的第一册释文 中

① 关于学术史情况 ， 将在正文相关部分述及 。

② 张春龙 、 龙京沙 ： 《湘西里耶秦简 — 号 》 ， 《简 帛 》 第 辑 ， 上海 ， 上海古箱出版社 ， 年 ， 第

—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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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号改为 —

。 关于此简的 内容 ， 学界一般认为是秦始皇统一中 国后名号更替汇

编② 。 此简中一段文字 ：

骑邦尉为骑口尉 。

郡邦尉为 郡尉 。

邦 司 马力 郡 司 马 。

乘传
，
为 都吏 。

毋 曰 邦 门 曰 都 门 。
③

出现了与
“

邦
”

、

“

郡
”

、

“

都
”

等有关的职官名 或建筑名 ， 这对于 了解秦统一前后 国

体 、 政体的转变至为重要 。 然而 ， 由于传世文献和 出土资料中找不到直接的材料 ， 因

此如何理解成为一大难题 。

简文公布后 ，

一些学者便撰文解读此文 。 关于
“

邦
”

的含义 ， 游逸飞认为指
“

秦与 山东六 国底下的地方封国 ， 可能与郡 同级… …秦统一天下 ， 置三十六郡时 ， 所

有
‘

邦
’

皆不得存在 ， 必须融人郡县制 中
”

。

“

郡邦尉
”

应断作
“

郡 、 邦尉
”

， 秦建

三十六郡将
“

邦
”

转化成新郡 ，

“

原来 的郡尉 、 邦尉 ， 均可转任为新郡郡尉
”

。 关于
“

邦 门
”

， 他最初解释为城门 ， 后修正为
“

或许是指治所的城门 ， 包括郡 、 县 、 道 、

都官等各级官署的城门 ， 其指涉范 围介于首都城 门 与一般城 邑 的 门之间
” ⑤

。 陈伟主

编 《里耶秦简校释 》 注释也将
“

邦 门
”

解释为
“

城 门
”

对
“

骑邦尉
”

、

“

郡邦尉
”

、

“

邦司马
”

没有直接出注 ， 但在注释简 —

邦尉 、 都官 军在县界中 者各 皆 以 门 亭行 ， 新武陵言 书 到 署 … … 皿

正
）

… … 母子之子 背 ） （

— ⑦

中 的
“

邦尉
”

时说 ：

“

邦尉 ， 似即郡尉 。

— 有云 ：

‘

郡邦尉为郡尉 。

’ ” ⑧ 注释简

—

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： 《里耶秦简 》 〔壹 〕 ， 北京 ， 文物出版社 ， 年 。

② 参见张春龙 、 龙京沙 《湘西里耶秦简 号 》 ， 《简 帛 》 第 辑 ， 第 一 页 ； 胡平生 《里耶秦简

— 号木方性质刍议 ， 《简 帛 》 第 辑 ， 第 — 页 ； 等 。

③ 陈伟主编 ： 《里耶秦简牍校释 》 （ 第 卷 ） ， 武汉 ， 武汉大学 出版社 ， 年 ， 第 页 。

④ 游逸飞 ： 《 里 耶秦简 一 号木方选释 》 ， 《 简 帛 》 第 辑 ， 上海 ， 上海古籍 出 版社 ， 年 ， 第

— 页 、 第 — 页 。

⑤ 游逸飞 ： 《里耶秦简 号木方补释—— 〈 岳麓书院藏秦简 壹 读后 》 ， 简 帛 网 ， 年 月

日 ， 。

⑥ 陈伟主编 《里耶秦简牍校释 》 （ 第 卷 ） 注释 ：

“

邦 门 ， 城 门 。 《仪礼 既夕礼 》 ：

‘

至于邦 门 。

’

郑玄

注 ：

‘

邦门 ， 城门也 。

’

《法律答问 》 号简云 ：

‘

旖火延燔里 门 ， 当赀一盾 ； 其邑邦 门 ， 赀
一

甲 。

’

都

门 ， 京都城门 。 《汉书 王莽传下 》 ：

‘

兵从宣平城 门入 ，
民间所谓都 门也 。

’

颜师古注 ：

‘

长安城东 出

北头第一 门 。

’ ”

（ 第 页 ）

⑦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《里耶秦简 》 〔 壹 〕 ， 原释文
“

说明
”

：

“

正背面书写顺序相反 。

”

⑧ 陈伟主编 ： 《里耶秦简牍校释 》 （ 第 卷 ） ， 第 页 。



从秦
“

邦
”

、

“

内史
”

的演变看战国秦汉时期郡县制 的发展

卅二人徒养 。 八十 四人邦 司 空公 白 羽 。 正
）

廷 （ 背 ） （

—

中 的
“

邦司空
”

说 ：

“

今按 ：

— 云 ：

‘

郡邦尉为郡尉 。 邦司 马为郡 司 马 。

’

邦 司

空应即郡司空 。

”

孙闻博广泛搜集传世文献和 出土文字资料 ， 对秦邦尉 、 大尉进行

分析 。 他赞同唐长孺关于今本 《商君书 》 中 的
“

国尉
”

、

“

国 司空
”

的
“

国
”

原为

“

邦
”

的说法 ， 认为 《商君书 》 中 的邦指整个秦国 ， 后来随着郡的设立 ，

“

所设郡地 ，

相当一封国
”

， 故统一前的秦郡也称邦 ， 里耶秦简 、 睡虎地秦简中 的
“

邦尉
”

、

“

邦司

空
”

、

“

邦司马 多指郡 。 但与此同时 ， 秦也存在中央邦尉 ， 里耶秦简 —

中邦门

与都门对应 ，

“

都
”

多有
“

大
”

之意 ， 因此
“

国尉 、 邦尉 ，
应当就是后来的太尉

” ②
。

笔者认为 ，

“

邦
”

的字义通
“

国
”

， 秦始皇统一 中 国更定名 号前 ， 狭义 的
“

邦
”

不是指秦统治 的全部疆域 ， 而是指秦王畿 ， 即 内史所辖京师之地 ， 秦简 中 出 现 的

“

邦
”

多为此意 。 战 国时人不称
“

国
”

而称
“

邦
”

， 秦简 中 即不见
“

国
”

字 。 汉高祖

刘邦建立汉王朝后 ， 为 了避刘邦讳 ， 将
“

邦
”

改为
“

国
”

。 汉代 ， 不仅 当代人要讳

“

邦
”

字 ， 而且还将前代书 中 的
“

邦
”

字一并改为
“

国
”

， 故我们今天见到 的许多先

秦文献中 的
“

国
”

字很可能是在汉代时 由
“

邦
”

字所改 。 试加 以证之 。

从字义上说 ，

“

邦
”

等同于
“

国
”

。 《说文解字 》

“

邑部
”

：

“

邦 ， 国也 。 从 邑 丰

声 。

” “

口部
”

：

“

国 ， 邦也 。 从 口从戈 。

” ③ 即将两字互释 。 但从里耶秦简木方 中秦始

皇诏令将
“

郡邦尉
”

改称
“

郡尉
”

、

“

邦 司 马
”

改称
“

郡司 马
”

可 以反推 ， 改制前

“

邦 的地位应当与郡大致相当 。 这一点也可以得到其他材料的佐证 。 例如 ， 睡虎地

秦简 《秦律杂抄 中劳律 》 ：

军人 买 （ 卖 ） 禀 禀所及过县 ， 赀 戍二 岁 ；
同 车食 、 敦 （ 屯 ） 长 、 仆 射

弗告 ， 戍一 岁 ；
县 司 空 、 司 空佐史 、 士吏将者 弗得 ， 赀一 甲 ； 邦 司 空一盾 。

④

表明
“

邦司空
”

是
“

县司空
”

同
一系统的上级主管官吏⑤ ，

因此其地位应与都大致相

当 。 《十六金符斋印谱》 中有
“

邦尉
”

印 ， 据陈直说 ：

“

因 印 系半通式 ， 比秦
‘

溏丘

左尉
’

、

‘

咸阳令印
’

（封泥 ） 俱小
”

也证明其地位不高 。 因此 ， 显然不能简单地

① 陈伟主编 ： 《里耶秦简牍校释 》 （第 卷 ） ， 第 页 。

② 孙闻博 ： 《秦汉军制演变研究 》 ，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， 年 月 ， 第 — 页 。 拙文提交

《 中 国史研究 》 后 ， 年 月 日 承闻博君赠 阅此文 ， 因拙文 尚未刊印 ， 特此补上其说 。

③ 东汉 许慎 ： 《说文解字 》 ， 清 段玉裁 《说文解字注 》 本 ， 上海 ， 上海古籍 出 版社 ， 年影 印 ，

第 、 页 。

④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： 《睡虎地秦墓竹简 》 ， 北京 ， 文物 出版社 ， 年 ， 第 页 。

⑤ 里耶秦简中有县司空 的实例 ， 如
“

迁陵司空守兹付洞庭都
” “

（前略 ） 洞庭县官受巫司 空

渠 良 。

” “
… …

（ 正 ） 为临沅司空啬夫 。 时毋吏 。 （ 背 ）

”

（

—

。 陈伟主

编 ： 《里耶秦简牍校释 》 （第 卷 ） ， 第 、 、 页 。

⑥ 陈直 ： 《读金 日 札 读子 日 札 》 ， 北京 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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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秦时的
“

邦
”

与我们今天所说秦 国 的
“

国
”

划等号 。 那么 ， 秦时这种地位相 当于

郡的
“

邦
”

到底指什么呢 ？

睡虎地秦简 中 多次 出 现
“

邦
”

字 ， 整理小组 多数释为
“

国
”

， 如释
“

属邦
”

：

“

管理少数 民族的机构 ， 见秦兵器铭文 。 汉代 因避汉高祖刘邦讳 ， 改称属 国 、 典属

国 ， 见 《汉书 百官表 》 。 本条为关于属邦职务的法律 。

”

并解释 《为吏之道 》 所

附 《魏户律 》 中
“

相邦
”

：

“

相邦 ， 即相 国 。

” ② 整理小组的注释当本于 《说文 》 和

《汉书 》 颜师古注 。 《汉书 高帝纪上 》 颜师古注引荀悦 曰
：

“

讳邦 ， 字季 。 邦之字 曰

国 。

”

颜师古注 ：

“

邦之字 曰 国者 ，
臣下所避以相代也 。

” ③ 王国维曾考六 国和匈奴相

邦印 ， 指 出 ：

“

考六国执政者均称相邦… …史家作相 国者 ， 盖避汉高帝讳改 。

” ④ 整理

小组认为
“

邦 字同
“

国
”

字 ，
汉时为避汉高帝刘邦讳 ， 将秦时 的

“

属邦
”

、

“

相

邦
”

等
“

邦
”

字改为 国
”

， 当是 。

整理小组除了将
“

邦
”

解释为
“

国
”

外 ， 还将一些简 中 的
“

邦
”

解释为
“

朝

廷
’ ’

、

“

都邑
”

、

“

城
”

等 。 如将前引材料 的
“

邦司空
”

解释为
“

朝廷的 司空
” ⑤

。 再

如 ：

《秦律十八种 工律 》 ：

邦 中之絲 （ 徭 ） 及公事 官 （ 馆 ） 舍 ， 其 叚
（
假 ）

公
，
叚 （ 假 ）

而 有死 亡

者 ，
亦令其徒 、 舍人任其 叚 （假 ） ，

如从兴戍然 。 工律

整理小组注释 ：

“

邦 中 ， 即 国 中 ， 指都 邑 。

”

译文 ：

“

在都 邑服徭役和 因 有官

府事务居于官舍 。

” ⑥

《法律答 问 》 ：

褪火延燔里 门
，
当 赀一盾 ； 其 邑邦 门

， 赀
一

甲 。

整理 小组注释 ：

“

里 门
，
古 时城 中 里有 门

， 详见 《 墨子 号令 》 。

”

译 文 ：

“

失 火连带烧毁里 门
， 应 罚 一盾 ；

如烧毁城 门 ， 应 罚 一 甲 。

” ⑦

这些解释均不确 。 材料 中 的
“

邦中
”
一词三见于 《周礼 天官冢宰 》 。 工藤元男 引

“

太宰
”

条
“

邦 中之赋
”

唐贾公彦疏 ：

“

谓 国 中之 民 出 泉也 。

”

及 《周礼 秋官 乡

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： 《睡虎地秦墓竹简 》 ， 第 — 页 。

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： 《 睡虎地秦墓竹简 》 ，
第 、 页 。 在秦简 、 帛 书 、 金 文史料等资料 中 ，

“

国
”

字多写作 邦
“

。 另见 明 董说著 ， 缪文远订补 《七 国考订补 》 上 ， 上海 ， 上海古籍 出版社 ，

年 ， 第 页 。

③ 《汉书 》 卷一上 ， 北京 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 第 页 。

④ 王国维 ： 《观堂集林》 卷一八 《史林十 匈奴相邦印跋 》 ， 石家庄 ， 河北教育 出版社 ， 年 （ 年

初刊 ） ， 第 页 。 此外 ， 韩养民结合 出土的秦 、 赵 、 魏 、 中 山 、 匈奴等 国数十件相邦戟铭文 ， 亦进一

步佐证了这一看法 。 参见韩养 民 《秦置相邦丞相渊源考 》 ， 《人文杂志 》 年第 期 。

⑤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： 《睡虎地秦墓竹简 》 ， 第 页 。

⑥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組 ： 《睡虎地秦墓竹简 》 ， 第 — 页 。

⑦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： 《睡虎地秦墓竹简 》 ，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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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演变看战 国秦汉时期郡县制的发展

士 》

“

掌 国 中
”

二郑注 ：

“

郑司农云 ： 谓 国 中至百里郊也 。 玄谓 ： 其地则距王城百里

内也 。

”

认为战 国时代的
“

邦中
”

即所谓
“

京师之地
”

。 睡虎地秦简 《 日 书 》 中其他

带
“

邦
”

字的词汇
“

邦君
”

（ 乙 、

“

邦君 门
”

（ 甲 的
“

邦君 指 国君 ，

“

邦 门
”

（ 甲 、 反 、 乙 指 国都的正 门① 。 事实上 ， 除 了工藤氏所举之外 ，

清人孙诒让在注释 《周礼 地官司徒 》

“

小司徒之职 ， 掌建邦之教法 ， 以稽 国 中及四

郊 、 都鄙之夫家九 比之数
”

中 的
“

国 中
”
一词时就说 ：

“

凡经言 国 中 ， 并谓王城之

中 ，
六乡 之 民分居 四郊 ， 不居 国 中 ， 而 四郊别有郊 ，

里亦不尽为 乡 州 。

” ② 清姚鼐 ：

《郡县考 》 ：

“

周之制 ，
王所居 曰 国 中 。

” ③ 清段玉裁 《再与顾千里书论学制备忘之

记 》 ：

“

《周礼 》 之制 ，
王城方九里 ， 谓之国 ； 城中谓之国 中 … …经文未有谓城外为国

中者 。

” ④ 均将邦 中 、 国 中理解为周王城 。 这样理解是正确的 。 《 周礼 》
一般将周 的王

畿 由 近及远分为 ： 邦 中 、 四郊 、 邦甸 、 家削 、 邦县 、 邦都 。 如 《周礼 天官冢宰 》

“

太宰
”

条 ：

“

以九赋敛财贿 ，

一 曰 邦 中之赋 ，
二 曰 四郊之赋 ，

三 曰邦甸之赋 ， 四 曰

家削之赋 ，
五 曰邦县之赋 ，

六 曰邦都之赋 ， 七 曰关市之赋… …
”

郑玄注 ：

“

邦 中在城

郭者 ， 四郊去 国百里 ， 邦甸二百里 ， 家削 三百里 ， 邦县 四百里 ， 邦都五百里 。

” ⑤ 因

此 ， 周时就将王城或王畿称作邦 （ 即 国 ） 。 《周礼 地官司徒 》

“

大司徒
”

条 ：

“

乃建

王 国焉 ， 制其畿方千里 ， 而封树之 。

”

贾公颜疏 ：

“

王畿千里 ，
以象 日 月 之大 ， 中置

国城 ， 面各五百里 。

”

秦为诸侯国 时当沿用周制 ， 将 国都或 国君直接统治 的 区域称

作邦 （ 即 国 ） ， 这个
“

国
”

应就是我们所熟知 的周代
“

国野
”

制度的
“

国
”

。 这一点

由于里耶秦简的 出 土而得到有力 的佐证。

如前所列 ， 材料 里耶秦简 —

中有
“

毋 曰邦 门 曰都 门
”
一句 ， 意思是不要

称
“

邦门
”

， 要称
“

都门
”

。 它表明秦始皇改制前 ，

“

都 门
”

是称作
“

邦 门
”

的 。 而

秦汉文献中有关于
“

都门
”

的记载 。 如刘 向上书 曰 ：

“

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时… …都 门

内崩 ， 长人见临洮 ， 石陨于东郡 ， 星孛大角 ， 大角 以亡 。 观孔子之言 ， 考暴秦之异 ，

天命信可畏也 。
⑦ 这里

“

都 门
”

的
“

都
”

显然指秦都咸 阳 。 《汉书 元帝纪 》 建昭

① 〔 日 〕 工藤元男 ： 《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 国家与社会 》 ， 〔 日 〕 广瀨熏雄 、 曹峰译 ， 上海 ， 上海古籍 出版

社 ， 年 ， 第 一 、

— 页 。 原文 《 秦 内 史一主 睡虎地秦墓竹简 — 载

史学雜誌 》 第 卯 编第 號 ， 年 ， 修订后收人其著 《睡虎地秦简 ； 為 亡秦代 國家 社畲 》 ， 東

京 ， 創文社 ， 年 ， 此为 中译本 。

② 清 孙诒让 ： 《周礼正义 》 ， 《清人注疏十三经 》 二 ， 北京 ， 中华书局影 印 《 四部备要 》 本 ， 年 ，

第 页 。

③ 清 姚鼐 ： 《郡县考》 ， 《惜抱轩全集 》 文集卷二 ，
北京 ， 中 国书店 ， 年 ， 第 页 。

④ 清 段玉裁撰 ， 赵航 、 薛正兴整理 ： 《再与顾千里书论学制备忘之记 》 ， 《经韵楼集 ： 附补编两考 》 卷

一二
， 南京 ， 凤凰出版社 ， 年 ， 第 页 。

⑤ 《周礼注疏 》 卷二 ， 《十三经注疏 》 本 ， 北京 ， 中华书局 ， 年影印 ， 第 页 。

⑥ 《周礼注疏 》 卷一 《十三经注疏 》 本 ， 第 页 。

⑦ 《汉书 》 卷三六 《楚元王传 刘 向 》 ，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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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年
“

秋八月 ， 有 白蛾群飞蔽 日 ， 从东都门至枳道
”

。 颜师古引 如淳注 ：

“

《三辅黄

图 》 长安城东面北头门号 曰宣平城 门 ， 其外郭 曰东都门也 。

”

《汉书 武五子传 昌

邑王餺 》 ： 昌 邑王刘贺被立为皇帝进京时 ，

“

贺 到霸上 ， 大鸿胪郊迎 ， 驺奉乘舆车 。

王使仆寿成御 ， 郎 中令遂参乘 。 旦至广明东都 门 ， 遂 曰 ：

‘

礼 ， 奔丧望见 国都哭 。 此

长安东郭 门也 。

’

贺 曰
：

‘

我嗌痛 ， 不能哭 。

’

至城 门 ，
遂复言 ， 贺 曰

：

‘

城 门 与郭 门

等耳 。

’ ”② 明证 门是郭门 。 此类例子还有很多 ， 此处不赘 。 这些材料都表明 ， 自秦始

皇更定名号后 ，
不再将京都郭 门称作

“

邦门
”

， 而改称
“

都门
”

， 汉沿袭 。 秦汉时期 ，

一般的城门不能称作邦门或都门 ， 而称作
“

邑 门
”

或
“

城门
”

，
如材料 中的

“

邑 门
”

。

因此 ， 秦简 中 的
“

邦司空
”

即
“

国 司 空
”

，

“

邦司 马
”

即
“

国 司 马
”

， 材料 里

耶秦简 的
“

郡邦尉
”

当断作
“

郡 、 邦尉
”

，

“

邦尉
”

即
“

国尉
”

。 邦官不是负

责秦国全境的 中央官 ， 而是专门管理秦王畿 （ 京师 ） 的官员 。

传世文献 中有关于
“

国尉
”

、

“

国 司空
”

、

“

国 司马
”

的记载 。 如 ：

《 商君 书 境 内 》 ：

… …五百主
，
短兵五十人。

二五百
，
主将之 ，

短兵百 。 千石 之令 ，
短兵百人 。

八百之令 ，
短兵八十人。 七 百之令 ，

短兵七十人。 六 百之令 ，
短兵六十人。

亨

短兵千人 。 大将 ，
短兵四千人 。 战及死事 ，

而 刭短兵
；
能人得一首 ，

则 复 。

能攻城 围 邑斩首八千 已上
， 则 盈论 ；

野战斩首二千 ，
则 盈论 。 吏 自 操及校以

上大将 ， 尽赏行 间之吏也 。 故 爵公士也 ，
就为上造也 。 故爵上造 ，

就 为 簪袠 。 故

爵 簪袠 ，
就 为 不 更 。 故 爵不 更 ，

就为 大夫 。 爵吏 而 为 县尉 ，
则 赐虏 ，

六加五千 六

百 。 跨 大夫而 为 国尉
，
就为 官 大夫

其攻城 围 邑也
，

〒 〒 字訾其城
之广 厚之数 ； 亨 ，分地

以徒校分积尺而 攻之 ，

为 期 曰 ：

“

先 已 者 ，
当 为 最启 ；

后 已 者 ， 訾 为 最殿 ； 再訾 则 废 。

”

穴 通 则 积 薪 ，

积薪则 燔柱 。 陷 队之士
，
面 十八人 。 陷 队之士知疾斗 ， 得斩首队五人 ，

则 陷 队之

士
，
人赐 爵

一级 。 死 ， 则
一人后

；
不 能死之 ， 千人环睹 ， 黥劓 于城下 。

亭，分地 ，

以 中卒随之 。 将军 为木 台 ，
与 国 正监

，
与 王御史 ， 参望之 。 其先入者 ， 举为 最启 ；

其后入者 ， 举为 最殿 。 其陷队也 ，
尽其几者 ；

几者不足 ，
乃 以 次级益之 。

③

《 史记 廉颇 蔺相如列 传 》 ：

赵奢既 已遣秦间
， 卷 甲 而趋之 ，

二 日
一夜至 ， 令善射者 去 阏 与 五十 里 而 军 。

军 垒成 ， 秦人闻之 ， 悉 甲 而 至 。 军 士许历 请 以 军 事诛… …赵奢纵兵击之 ，
大破秦

军 ， 秦军 解而 走 。 遂解阏 与 之 围 而 归 。 赵 惠 文王 赐奢号 为 马服君 ，
以许 历 为

甲

① 《汉书 》 卷九 ， 第 页 。

② 《汉书 》 卷六三 ， 第 刊 页 。

③ 参高亨 《商君书注译 》 本 （ 北京 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 第 页 ） 和蒋礼鸿 《商君书锥指 》 本

北京 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 第
— 页 ） ， 而有所改动 。



从秦
“

邦 、

“

内史
”

的演变看战 国秦汉时期郡县制 的发展

赵奢于是与廉颇 、 蔺相如 同 位 。
①

《 史记 秦始 皇本纪 》 ：

大梁人尉缭来 ，
说秦王 曰 … …秦王从其计 ，

见尉缭亢礼 ，
衣服食饮与 缭 同 。

缭 曰 … … 乃 亡去 。 秦王 觉 ， 固 止 ，
以 为秦

亭， ， 卒 用 其计策 。 而 李斯 用 事 。
②

《 史记 白起列 传 》 ：

白起者… … 昭王十三年 ，
而 白起为 左庶 长 ， 将而 击韩之新城 。 是岁 ， 穣侯相

秦 ， 举任鄙 以 为 汉 中 守 。 其 明 年 ，
白 起 为 左 更 ，

攻韩 、 魏 于伊 阙 ， 斩 首二十 四

万
，
又虏其将公孙喜 ， 拔五城 。 起迁 为

亭 等 。 涉 河取韩安 邑 以 东 ， 到 乾 河 。 明

年 ，
白起为 大 良造 。

《新序 杂事 》 ：

晋大夫祁 奚老 ， 晋君 问 曰 … …后 又 问孰可 以 为
等 ， ， 祁 奚对 曰 ：

“

午也可 。

”

君 曰 ：

“

非子之子耶 ？ 对 曰 ：

“

君 问 可
， 非 问 子也 。

” ④

《周礼 夏官 司 马 》 ：

都 司 马 掌都之士庶子 ，
及其众庶 车 马兵 甲之戒令 。 以 国 法 掌其政学 ，

以 听 国

司 马 。 家 司 马 亦如之 。
⑤

据 《商君书 ■ 境 内 》 可知 ， 国尉地位与 国 司空相 当 ， 高于千石之令和县尉 ， 而低于

大将 。 据 《史记 白起列传 》 ， 国尉高 于左更 ， 而低于大 良造 。 这和前文所证邦

国 ） 官不是负责秦国全境 的 中 央官 ， 而是专 门管理秦王畿 即京师官员 的结论相 吻

合 。 从材料 和材料 可知 ，
不仅是战 国秦 ， 晋 国 、 赵 国等也 同样设有邦官 ， 在王

畿 （ 京师 ） 设立邦官进行管理应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实行的制度⑦ 。

至此我们 已可 以解读本节开篇所列里耶秦简 — 的 内容 ： 秦始皇灭六 国后 ，

由 于完成了统一全国 的伟大事业 ， 为 了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统一的 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国

家 ， 对原有的行政体制进行改革 ， 将原称作
“

邦
”

的王畿 （ 京师 ） 改称为
“

都
”

，

“

邦 门
”

相应称
“

都门
”

。

“

骑邦尉
”

应改为
“

骑都尉
”

， 简文 中那个无法辨识的字即

应为
“

都
”

字 ， 汉 以后有骑都尉官或就是证明 。 原 以
“

邦
”

为称 的 王畿长官邦尉 、

① 《史记 》 卷七 〇
， 北京 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 第 — 页 。

丨

② 《史记 》 卷六 ， 第 页 。

③ 《史记 》 卷七三 ， 第 页 。

④ 汉 刘 向编著 ， 石光瑛校释 ： 《新序校释 》 ，
北京 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 第 — 页 。

⑤ 《周礼注疏 》 卷三三 ， 《十三经注疏 》 本 ， 第 页 。

⑥ 《史记正义 》 曰 ：

“

言太尉 。

”

《史记 》 卷七三 ， 第 页 ） 此说误 ， 秦统一后 出现的太尉地位甚高 ，

居于三公之首 。 从 白起以军功从国尉升大 良造 ， 可知 国尉地位不及大 良造 ， 无法与秦统一后的太尉相

提并论 。

⑦ 《左传 》 隐公元年郑大夫祭仲 曰 ：

“

都城过百雉 ， 国之害也 。 先王之制 ， 大都不过参国之一 ， 中五至 以 ，

小九之一 。

”

晋杜预注 ：

“

三分国城之一 。

”

《春秋左传正义 》 卷二 ， 《十三经注疏 》 本 ， 第 页 ）

证明 当时郑 国君所居之城也称
“

国
”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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邦司马等则改 以
“

郡
”

为称 ， 称郡尉 、 郡 司 马 。 将
“

邦
”

改为
“

郡
”

而不是

“

都
”

， 应是因为此前
“

都
”
一直用 以指代 中 央 （ 如

“

都官
”

， 这也是乘传客改称
“

都吏
”

的原 因 ） ，

一方面为 了避免混淆 ， 另
一方面也是秦始皇有意降低王畿的地位 ，

将其视同为
“

郡
”

。 京师从此成为郡县体制 中 的一环 ， 而非像先秦的
“

邦
”

（ 王畿 ）

一样为分封制的基础 内容之一 。

《二年律令 秩律 》 简
“

中发弩 、 枸 （ 勾 ） 指发弩 ， 中 司 空 、 轻车 ， 郡发

弩 、 司空 、 轻车 ， 秩各八百石 ， 有丞者三百石 。 卒长五百石 。

”

表明汉初时 尚有

郡司空 ， 秩八百石 。 但其后文献中则不见郡司空 的踪迹 ， 推测 吕后 以后省 。

二 秦 的
“

邦
”

与 内 史
”

上一节我们证明 了秦简 中 的
“

邦
”

即秦王畿 （京师 ） ， 邦尉 、 邦司 马 、 邦司空等

均为管理邦的官吏 ， 但没有涉及邦的行政长官 。 《汉书 百官公卿表上 》 载 ：

“

内史 ，

周官 ， 秦因之 ， 掌治京师 。

” ② 目前 已 出土的秦简 中 出现 了大量的
“

内史
”

之职 ， 睡

虎地秦简 中甚至 出 现
“

内 史杂
”

的律篇名 。 那么 ，
睡虎地秦简 中 的 内 史是否就是

《百官公卿表 》 所说的掌治京师的 内史 ？ 换言之 ， 是否是秦简 中
“

邦
”

即王畿的行政

长官 ？ 整理小组一方面认为简文 中 的 内史就是 《百官公卿表 》 所载
“

掌治京师
”

的

内史 ， 但同时又提出 了另一种意见 ， 即是大司农前身 的
“

治粟内史
” ③

， 其理 由 大概

是简文中 的 内史与大仓 、 大内等财政部门有很多联系 ， 其职掌涉及仓 、 公器等财政事

务的管理 。 整理小组的这两种意见奠定了此后讨论的基本方 向④ 。 世纪 年代初 ，

工藤元男提出 ， 秦商鞅变法 以后 的 内史沿袭周 内史之职 ， 是掌管文书行政 （ 包括财

政文书 ） 的 中央官 ，
睡虎地秦简 中 的 内史与大仓 、 大 内 的密切关系就是这一情况 的

反映 。 随着统一战争的深人 ， 秦为了巩固其固有领土——关中地区的统治 ， 对内史进

行改组 ， 战 国末期将其分离为掌管财政的治粟内史和掌管京师 的 内史 对于工藤氏

① 张家山 汉简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： 《张家山汉墓竹简 〔 二四七号墓 〕 （ 释文修订本 ） 》 ， 北京 ， 文

物 出版社 ， 年 ， 第 页 。 此条材料承孙 闻博来 函提示 ， 见孙 闻博 《秦汉军制演变研究 第

页
， 特致谢意 ！

② 《汉书 卷一九上 ， 第 页 。

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： 《睡虎地秦墓竹简 》 ， 第
— 页 。

④ 学术史情况 ， 参见 〔 日 〕 江村治树 雲夢睡虎地 出 土秦律 性格 全 《東洋史研究 》 第 卷

第 號 ， 年 ； 〔 日 〕 工癱元男 《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 国家与社会 第 章 内史的改组和 内史 、

治粟内史的形成
”

， 第 页 。

⑤ 〔 日 〕 工藤元男 ： 《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 国家与社会 〔 日 〕 广瀬熏雄 、 曹峰译 ， 第一章
“

内史 的改组

和 内史 、 治粟内史的形成
”

，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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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观点 ， 许多学者提出不 同意见 。 如江村治树 、 藤 田胜久指 出 ， 内史是统辖其境内各

县的军政官 ， 正如郡与所辖县的关系一样 ， 内史对县财政事务的管理以及对工师的监

管应当看作是其职责的一部分 。 笔者认为秦简 中 的 内史就是秦国掌治王畿 （ 京师 ）

的行政长官 ， 下面将结合新出简牍材料进行补充论证 。

睡虎地秦简 《法律答问 》 有如下问答 ：

“

盗 出 朱 （ 珠 ）
玉 邦 关及 买 （ 卖 ） 于客者 ，

上朱 （ 珠 ）
玉 内 史 ， 内 史

材鼠 （ 予 ） 购 。

”

？ 可 （ 何 ）
以 购之 ？ 其 耐 罪 以 上

，
购 如捕 它 罪 人 ； 赀 罪 ， 不

曲 ②
的

关于简文 中 的
“

邦关
”

， 整理小组未 出注 ， 但 【译文 】 第一句作 ：

“

将珠玉偷运 出境

以及卖给邦客的
”

。 关于简文中 的
“

客
”

’ 整理小组认为
“

即邦客
”

， 邦客
“

指秦国 以

外的人
”

。 此解释恐不确 ，

“

邦
”

应 即前文所证之秦王畿 。 也正因为如此 ，
没收的珠

玉才要上交给邦的行政长官 内史 。 这也可以从张家山汉简得到证明 。 众所周知 ， 张家

山汉简 《津关令 》 中有数条关于禁止将黄金 、 铜 、 马等私运 出津关的规定 ：

二
、 制诏御史 ， 其令抒关 、 郧 关 、 武 关 、 函谷 、 临晋关 ，

及诸其塞之河

津 ， 禁毋 出黄金 、 诸奠黄金器及铜 ， 有犯令 （ 简

口 、 制 诏御史 ， 其令诸关 ， 禁毋 出 私金器 、 铁 。 其 以金器入者 ，
关谨籍

书 ，
出 复 以 阅

，
出之 。 籍器 ， 饰及所服者不 用 此令 。 （ 简

⑤

议
： 禁民毋得私 买 马 以 出 抒关 、 郧 关 、 函谷 、 武 关及诸河塞津 关 。 其

买骑 、 轻 车 马 、 吏乘置传 马 者 ，
县各 以 所 买 （ 简 名 匹 数告 买 所 内 史 、 郡

守 ， 内 史 、 郡 守各以 马 所补名 为 久久马 ，
为 致告津 关 ， 津关谨 以藉 （ 籍 ） 、 久案

阅
，
出 … … （ 简

⑥

由此可知 ， 汉初律令中 的
“

关
”

主要指拱卫汉京师长安所在 的
“

大关 中
”

的扦关 、

① 〔 日 〕 江村治树 ： 《雲夢睡虎地出土秦律 性格 旮妗 》 ， 《東洋史研究 》 第 卷第 號 ， 年 ；

〔 日 〕 藤 田胜久 ： 《 中 国古代 関 中 開発一郡県制形成遇程一考察 《佐藤博士退官記念 中 国水利

史論叢 》 ， 東京 ， 国耆刊行會 ， 年 ， 修订后收人其著 《 中 国古代 国家 郡県 会 》 ， 東京 ， 汲古害

院 ， 年 ， 第 — 页 。

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： 《睡虎地秦墓竹简 》 ， 第 页 。

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： 《睡虎地秦墓竹简 》 ， 第 页 。

④ 此释文从王子今 、 刘华祝 《说张家山汉简 〈
二年律令 津关令 〉 所见五关》 ， 《 中 国历史文物 年

第 期 ， 收人中 国社会科学院简 帛研究 中心编 《张家山汉简 〈二年律令 〉 研究文集 》 ， 桂林 ， 广西师范

大学出版社 ， 年 ， 第 — 页 。

⑤ 彭浩 、 陈伟 、 工藤元男主编 ： 《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一张家山二 四七号汉墓 出土法律文献释读 》 ， 上海 ，

上海古籍出版社 ， 年 。

⑥ 此释文从王子今 、 刘华祝 《说张家山汉简 〈二年律令 津关令 〉 所见五关》 ， 中 国社会科学院简 帛研究

中心编 ： 《张家山汉简 〈 二年律令 〉 研究文集 》 ， 第 —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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郧关 、 武关 、 函谷关 、 临晋关五关 。 当时 ， 汉王朝对直辖地的大关 中 与非直辖地的

关外采取不同的政策 ， 禁止关系 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随意运送出关 。 这些政策当沿 自

秦的津关政策 。 《津关令 》 的下列令条表明 ， 汉初需符传出人塞之津关特别是函谷关

应属 内史管辖范畴 ：

口 、 相 国 上 内 史 书 言 ， 请诸訴 （ 诈 ） 袭人符传 出 入塞之津关 ， 未 出 入而

得 ， 皆赎城旦春 ， 将 吏 智 （ 知 ） 其 情 ， 与 同 罪 。 御 史 以 闻 。 制 （ 简

曰 ： 可 ，
以 口论之 。 （ 简

九 、 相 国 下 〈 上 〉 内 史 书 言 ，
函 谷关上女子 传 ，

从子 虽 不 封二 千石 官 ，

内 史奏 ，
诏 曰

：
入

， 令吏 以县次送至徙所县 。 县 问
， 审 有 引 书 ，

毋怪 （ 简

等 比 。 相 国 、 御史复请 。 制 曰 ： 可 。 （ 简

秦时 内史为秦王畿 （ 京师 ）

——邦之长官 ， 秦统一后虽然不再称邦 ， 但仍 由 内史任

京师长官的制度却一直延续至汉 。

工藤元男 、 重近启树等认为 ，
睡虎地秦简中 的大仓和大内是 内史主要属官 ， 战 国

后期 的 内史具有京师地方长官和 中 央官双重属性 对此 ， 江村 氏等 已从不 同角度提

出 了质疑 。 下面笔者将从简文本身并结合张家山汉简 ， 论证大仓 、 大内 与 内史不是

一个系统 ， 而和都官是一个系统 。

将牧公马 牛… …今课县 、 都官公服牛各一课… … 内 史课县
，
大 （ 太 ） 仓

课都官及受服者 。 口 口

入禾稼、 刍 稾 ， 辄为庚籍 ，
上 内 史 仓

县上食者籍及它 费 大 （ 太 ） 仓 ， 与 计偕 。 都官 以 计 时雠食者籍 。 仓

县 、 都官 以七 月 粪公器不 可缮者 ， 有久识者靡之 。 其金及铁器入 以 为 铜 。

都官输大 内
，
内 受 买 （ 卖 ） 之 ， 尽七 月 而 窬 （ 毕 ） 。 都 官远大 内 者输县 ，

县 受 买

卖 ） 之 。 粪其有物不 可以 须 时 ， 求先买 （ 卖 ） ，
以 书 时谒其状 内 史… … 金布

禾 、 刍 稾积廉… … 至计 而上庚籍 内 史… … 效⑤

材料 说
“

内史课县 ， 大 （ 太 ） 仓课都官及受服者
”

， 意即 内史负责考核 （课 ） 县

牛马饲养使用情况 ， 大仓贪责考核都官 、 受服者 ， 之所以这样区别 ， 应是因为 内史是

① 参见王子今 、 刘华祝 《说张家 山汉简 〈 二年律令 津关令 〉 所见五关 》 ， 中 国社会科学院简 帛研究 中心

编 ： 《张家山汉简 〈 二年律令 〉 研究文集 》 ， 第 — 页 。

② 〔 日 〕 工藤元男 ： 《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 国家与社会 》 ， 第
—的 页 ； 〔 日 〕 重近启树 ： 《秦《 内史 旮

〈 諸問題 》 ， 《堀敏
一先生古稀記念 中 国古代 国家 民眾 》 ， 東京 ， 汲古寄院 ， 年 。

③ 〔 日 〕 江村治树 ： 《雲夢睡虎地出土秦律《性格 旮灼 》 ， 《東洋史研究 》 第 卷第 號 ，
年 ；

〔 日 〕 藤 田胜久 ： 《 中 国古代 国家 郡県社会 》 ， 第 — 页 。

关于都官 ， 学界也有很大争议 。 学术史情况 ， 参见 〔 日 〕
工藤元男 《 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 国家与社

会 》 ， 第 — 页 。 笔者赞同都官 即 中央官的看法 。

⑤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： 《睡虎地秦墓竹简 》 ， 第 、 、 、 、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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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的直属长官 ， 而大仓与都官均为 中 央机构 。 材料 、 规定 ， 各县收入粮食 、 刍

稿时 ， 要将收入帐——
“

唐籍
”

上交内史 ，
而不是大仓 。 材料 规定 ， 都官的

“

食

者籍及它费
”

要在上计时上交太仓 ， 而非 内史 ， 这是因 为它们是都官在 内史所属县

领取 口粮的名籍和花费的费用 ， 所 以要上交都官系统的大仓 。 律条还规定 ， 都官要在

上计时进行核对 ， 这应是为了将 中 央财政与京师财政账 目 严格析分清楚 。 材料 则

规定 ， 都官要将作废的公器运 回大内 ， 由大内折价回收 ， 只有离大内太远的 ， 才运到

县 ， 由县折价回收 。 从
“

粪其有物不可 以须时 ， 求先买 （ 卖 ） ， 以 书时谒其状 内史
”

反推 ，

一般情况下县 回收都官作废的公器 ， 先要请示 内史 ， 只有情况紧急时 ， 才允许

先买下来 ， 后上报 。 这些材料 已 经清楚地反映 了 内史 、 县 、 大仓 、 大 内 、 都官 的关

系 ， 即 内史是管辖王畿 （ 京师 ） 所属县的直属地方长官 ； 大仓 、 大 内 属于都官系统 ，

所有都官或外派机构和人员 的财政关系 ， 都要报告大仓 、 大内 ， 而非 内史 。 内史的职

掌的确包括仓 、 公器等经济 、 财政事务的管理 ， 但这并非因为它是专门 的财政机构或

官员 ， 而是因为它是一方地方行政长官 ， 辖区 内 的政治 、 经济 、 财政 、 军事等事务均

属于其职责范畴 。 这可以从张家山汉 简得到佐证 。 张家山汉简 《二年律令 》 有如下

律条 ：

… …县道官之计 ， 各 关 属所二 千 石 官 。 其 受 恒秩 气 禀 ，
及求财 用 年输 ，

郡关其 守 ， 中 关 （ 简 内 史 。 受 （授 ） 爵及除人关 于尉 。 都官 自 尉 、 内 史 以

下毋治狱
，
狱无轻重 关 于正

； 郡 关其 守 。 （ 简

官各以二尺牒疏 书一 岁 马 、 牛 它物 用 稾数 、 余见 刍 稾数 ，
上 内 史 ， 恒会

八 月 望 。 （ 简
①

这两条材料均是关于上计的规定 ， 郡要上计郡守 ， 京师 （ 即所谓
“

中
”

） 要上计内

史 。 它们与前引材料 一 睡虎地秦简关于上计的规定是一致的 ， 即王畿 （ 京师 ）

各县要上计内史 。 睡虎地秦简 中 的 内史即秦统一前的 内史 ， 和秦始皇改制后乃至汉初

的 内史之职并没有变化 ， 均为京师行政长官 。

综上 ， 秦统一前王畿 （ 京师 ） 称
“

邦
”

， 其行政长官是 内 史 。 秦统一后进行改

制 ，
不再称

“

邦
”

而称
“

都
”

， 其行政长官仍为 内史 ， 故其所辖京师之地也称内史② ，

地位相 当于郡 。 岳麓秦简 中便出现了
“

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
”

的简文 ：

内 史郡二千石 官共令 第 甲 （

内 史郡二千石 官共令 第 乙
（

① 张家山汉简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： 《张家 山汉墓竹简 〔 二四七号墓 〕
（ 释文修订本 ） 》 ， 北京 ， 文

物 出版社 ， 年 ， 第 、 页 。

② 《汉书 地理志下 》

“

本秦京师为 内史
”

颜师古注 ：

“

京师 ， 天子所都畿 内也 。 秦并天下 ， 改立郡县 ，

而京畿所统 ， 特号 内史 ， 言其在 内 ， 以别 于诸郡守也 。

”

汉书 卷二八下 ， 第 页 ） 虽然秦统一

以前王畿长官 已为 内史 ， 但其辖地称
“

邦 ， 秦始皇改制后 ， 其地不再称邦而称 内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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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史郡二千石 官共令 第 丙 （

内 史郡二千石 官共令 第 丁 （

内 史郡二千石 官共令 第 戊 （

内 史郡二千石 官共令 第 己 （

内 史郡二千石 官共令 第 庚 （

它表明 内史与郡同麵 ， 为同一级别地方行政单位 ， 故其适用法令是一样的 。 秦始皇改

制后 ，
原来的邦尉 、 司马 、 司空改称郡尉 、 郡司马 、 郡司空 。 由此我们也可以对里耶

秦简的两条材料作 出解读 ，

一是前文所列材料 ，
二是下列材料

内 史 军事尽口 （

—

材料 中 ，

“

邦尉 、 都官军在县 界中者
”

将
“

邦尉军
”

与
“

都官军
”

并列 ， 因此 ，

显然邦尉军和都官军不 同 ， 邦尉军是秦王畿 （ 京师 ） 的军队 ， 而都官军指 中央军 。

从称
“

邦尉
”

可知 ， 此简写于秦始皇改制前 。 材料 中 ， 称
“

内史军事尽
”

， 应是

秦始皇改制后 ， 当时 已将
“

邦
”

改称内史 。

顺带谈谈治粟内史 、 大仓 、 木内 的 问题 。 关于治粟 内史设立 的时 间 ， 《汉书

百官公卿表上 》 载 ：

“

治粟 内史 ， 秦官 ， 掌谷货 ， 有两丞 。 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 ，

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 。 属 官有太仓 、 均输 、 平准 、 都 内 、 籍 田 五令丞……
” ③

说治粟内史是秦时设立的 ， 具体时间不详 。 但若将其与 《百官表 》 对 内史的记载进

行对 比 ， 就可看 出两者的差别 ， 《百官表上 》 说
“

内史 ， 周官 ， 秦因之
” ④

， 对治粟

内史却说是秦官 ， 因 此 ， 或可推测 《百官表 》 所说的秦官是指秦始皇统一后 的秦

王朝设立 的官 ， 而周官则是指两周 时设立 的官 ，
也包括战 国秦时 因 袭周 制设立 的

官 。 传世文献中 ， 治粟内史一职最早见于高帝元年 。 《汉 书 百官公卿表下 》 载 ，

高帝元年
“

执盾襄为治粟内史
”

。 《史记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》 棘丘侯襄 ：

“

以执盾

队史前元年从起砀 ， 破秦 ， 治粟内史人汉 。

” ⑥ 高帝元年是刘邦初封汉王之年 ， 不太

可能有更多的制度创设 ， 结合 《百官表 》 ， 刘邦应是沿袭秦王朝之制设治粟 内史 。

由此可以推测 ， 秦始皇统一后 除 了进行更定名 号外 ， 还进行 了许多官制建设和改

革 。

① 陈松长 ： 《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》 ， 《文物》 年第 期 。

② 此处的 县
”

应即下文的洞庭郡新武陵县 。

③ 《汉书 》 卷一九上 ， 第 页 。

④ 《前汉纪 孝惠皇帝纪 》 也说内史为周 官 ：

“

御史大夫置两丞… …治粟 内史 ， 掌宝货 … … 中尉掌微巡京

师……将作少府… …典属 国 ， 事掌蛮夷降者 … … 内史 ， 攀京师 … … 自 太子太傅至右扶风秩 比二千石 ，

丞六百石 ， 皆秦官 ， 唯 内史为周官 。

“

《两汉纪 （ 上 ） 》 卷五 ， 张烈点校 ， 北京 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

第 — 页 。

⑤ 《汶书 》 卷
一九下 ， 第 页 。

⑥ 《史记 》 卷一八 ， 第 页 。 《汉书 》 卷一六 《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》 （ 第 页 ） 记载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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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前所述 ，
睡虎地秦简 中大仓 、 大 内常并列 。 大仓即太仓 ， 自秦至汉名称没有变

化 ， 《百官表 》 中属大司农 。 大 内 ， 整理小组 以 《史记 孝景本纪 》 集解引 韦 昭注
“

京师府藏
”

来解释 。 然而 ， 这一解释并不准确 ， 大内应指 中央府藏 。 景帝中六年 ，

进行官制改革 ，

“

治粟内史为大农 。 以大内为二千石 ， 置左右 内官 ， 属大 内
”

。 笔者

曾考证 ， 文帝时 已将治粟 内史 （ 大农 ） 等 中央列卿从秩二千石升为 中二千石 因

此 ， 此次改制 以大内为二千石 ， 应不是大农的属官 ， 而为一独立机构 ， 其下设左右 内

官 。 此后 ， 《汉书 严助传 》 载 ， 武帝初年发兵诛闽越 ， 淮南王刘安上书谏称 ：

“

越

人名 为藩臣 ， 贡酎之奉 ， 不输大内 ，

一卒之用不给上事 。

”

颜师古注引 应劭 曰 ：

“

大

内 ， 都 内也 ， 国家宝藏也 。

”

师古 曰
：

“

《百官公卿表》 云治粟属官有都内令丞也 。

”

④

由此可知 ， 《百官表 》 大司农属官都 内 的前身 即大 内 ， 但武帝初年 尚 未改称都 内 。

《汉书 外戚恩泽侯表 》 载 ， 阳城侯 田延年宣帝本始元年
“

八月 辛未封 ，
二年 ， 坐为

大司农盗都 内钱三千万 ， 自 杀
”

。 颜师古注引 如淳 曰
：

“

天子钱藏 中都 内 ， 又 曰 大

内 。

”

据此 ， 宣帝即位时大 内 已改为都 内 ， 并隶属于大司农 。 结合 《百官表 》 的记

载 ， 可推测应是在武帝太初元年将大农改为大司农时 ，

一并将大内改为都内 ， 并从二

千石官降为六百石官 ， 隶属于大司农 。 通过上述考察 ， 我们 了解到大内官在武帝以前

几经变化 ， 最终在武帝太初元年才稳定为 《百官表 》 所记载的样子 ， 由 此或可 以推

测 ， 战国秦的大仓 、 大内均是独立的 中央机构 ， 直到武帝太初元年才降格隶属于大司

农 。

三 周 秦汉 内 史之职 的 演 变 与 郡县制 的发展

王 国维说
“

古之官名多 由史出 。 以往学者 曾对上古之
“

史
”

进行过广泛而深

入的讨论 。 限于 内容和篇幅 ， 本文不涉及
“

史
”

之初义及其他史职 ， 仅对周 以来

的 内史之职进行讨论 。 如前所述 ， 《汉书 苜官公卿表 》 说 内史是周官 ， 秦 因循而

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： 《睡虎地秦墓竹简 》 ， 第 页 。

② 《史记 》 卷一一 《孝景本纪 》 ， 第 页 。

③ 杨振红 ： 《秦汉官僚体系中 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及其意义——中 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一 》 ，

《文史哲 》 年第 期 ， 日译文 《秦澳官僚 、 又亍厶 二右 吋 易 公卿大夫士乃 爵位体系 乇乃 意義 》 ，

《大阪市立大學東洋史論叢 》 號 ， 年 。

④ 《汉书 》 卷六四上 ， 第 页 。

⑤ 汉书 》 卷一八 ， 第 页 。

⑥ 王 国维 ： 《观堂集林》 卷六 《艺林六 ■ 释史 》 ， 第
— 页 。

⑦ 学术史情况参见阎步克 《史官主书主法之责与官僚政治之演生 》 ， 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 中心 《 国学研

究 》 第 卷 ， 年 ， 收人其著 《乐师与史官一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 》 ， 北京 ， 三联书店 ，

年 ， 第
—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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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 。

《周礼 》 中 内史为大宗伯属官 ， 位 中大夫 。 其虽列于礼官
“

大宗伯
”

之下
， 但

职权范围却很广 ， 《春官宗伯 》

“

内史
”

条载 ：

内 史
， 掌王之八枋之法 ，

以诏王 治 。
一 曰 爵 ，

二 曰禄 ，
三 曰废 ，

四 曰 置
，
五

曰 杀 ，
六 曰 生 ，

七 目 予 ，
八 曰夺 。 执 国 法及 国令之贰 ，

以 考政事 ，
以 逆会计 。 掌

叙事之法 ， 受辟访 ，
以 诏王 听治 。 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 ， 则 策命之 。 凡四 方之事

书 ， 内 史读之 。 王制樣 ， 则 赞为之 ，
以 方 出之 。 赏赐 亦如之 。 内 史掌 书 王命 ，

遂

贰之 。
②

据此 ， 内史 因负责书写王命 ， 而成为王的重要佐贰之官 。 其职掌包括 ： 诸侯 、 孤卿大

夫及百官的封爵制禄 ； 依照国法 、 国令考核政绩 ， 接受上计 ； 负责传达王命 ， 接受上

书等 。 这在 《周礼 》 其他记载中也有反映 。 《地官司徒 》

“

乡 大夫
”

条 ：

“

三年则大

比 ， 考其德行道艺 ，
而兴贤者 、 能者 。 乡 老及乡 大夫帅其吏 ， 与其众寡 ，

以礼礼宾

之 。 厥明 ， 乡 老及乡 大夫群吏 ， 献贤能之书于王 ，
王再拜受之 ，

登于天府 。 内史贰

之 。

”

郑玄注 ：

“

内史副写其书者 ， 当诏 王爵禄之时 。

”

贾公彦疏 ：

“

贰 ， 副也 。 内史

副写一通文书 ， 拟授爵禄 。 案内史职有策命诸侯群臣之事 ， 故使 内 史贰之 。

” ③
《秋官

司寇 》

“

小司寇
”

条 ：

“

及大 比 ， 登 民数 ， 自 生齿 以上 ， 登于天府 ， 内史 司会冢宰贰

之 ，
以制 国用 。

”

贾公彦疏 ：

“

释曰 ： 内史掌八柄之等 ， 司会主计会 ， 冢宰所主兼设 ，

故皆取副贰民数簿书 。 得民数乃制 国用 ，
以其国用 出 于 民故也 。

” “

司 民
”

条 ：

“

司

民掌登万民之数 ， 自生齿以上 ， 皆书于版… …及三年大比 ，
以万民之数诏司寇 。 司寇

及孟冬祀司 民之 日
， 献其数于王 ，

王拜受之 ， 登于天府 ， 内史司会冢宰贰之 ， 以赞王

治 。

”

贾公彦疏 ：

“

内史 司会冢宰贰之者 ，
以其内史掌八柄 ， 司会掌天下大计 ，

冢宰

贰王治事 ， 皆掌大事 ， 故皆写一通 ， 副贰其数藏之 ， 所 以赞助王之治也 。

” ⑤ 由 此可

知 ， 在周王三年一度考核政绩的大比中 ， 内史承担了选拔任用官吏 、 人 口 统计 、 财政

支出等重要事宜 。 《大戴礼记 盛德 》 说 ：

“

德法者御 民之衔也 ， 史者辔也 ， 刑者莢

① 《周礼注疏 》 卷一七 ， 《十三经注疏 》 本 ， 第 、 页 。

② 《周礼注疏 》 卷二六 ， 《十三经注疏 》 本 ， 第 页 。 此外 ， 《秋官司寇 》

“

大司寇
”

条 ：

“

凡邦之大盟

约 ， 莅其盟书 ， 而登之于天府 。 大史 内史司会及六官 ， 皆受其贰而藏之 。

”

郑玄注 ：

“

六官 ， 六卿之官

也
， 贰 ， 副也 。

”

贾公彦疏 ：

“

释曰云 ： 大史 、 内史 、 司会掌事 ， 皆与六卿同 ， 故 皆有副贰盟辞而藏之 ，

拟相勘 当也 。

”

说邦 国大盟约时 ， 内史要和大史 、 司会抄录收藏副本 。 《周礼注疏 》 卷三 四 ， 《十三经注

疏 》 本 ， 第 页 。

③ 《周礼注疏 》 卷一二 ， 《十三经注疏 》 本 ， 第 页 。

④ 《周礼注疏 》 卷三五 ， 《十三经注疏 》 本 ， 第 页 。

⑤ 《周礼注疏 》 卷三五 《 十三经注疏 》 本 ， 第 —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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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；
天子御者 ， 内史 、 太史左右手也 。

”

但 《周礼 》 的性质 以及成书年代都存在争

议 ， 因此其所反映的周 内史之职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 以及何时的现实 尚有疑问 。

以往学者指 出 ， 内史周初称为作册 ， 亦称作册 内史 ， 其长谓之尹 氏 ② 。 从现存文

献材料看 ， 西周及春秋时的 内史主要是负责册命之事 。 张亚初 、 刘雨 曾 收集 条涉

及 内史的西周铭文 ， 发现其中有 条涉内史被王呼命册命赏赐官吏 。 如 《 口既铭 》

有文 ：

“

王乎 内史册命口王 曰 ：

‘

口 ， 昔先王既命女乍 邑 。

’ ”

《牧既铭 》 ：

“

王乎 内史

吴册令牧 。

” ④ 均为 内史奉周王命册命的记载 。 《左传 》 中
“

内史
”

共 出 现九次 ：

周 内史议论鲁臧孙 氏说 ：

“

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
” ⑤

； 周惠王 问 内史过神 降于莘之

事 ， 预言虞 、 夏 、 商 、 周将亡 闻虢请命 ， 预言
“

虢必亡矣
” ⑦

； 内史过代表

周王 出使晋 ， 赐晋侯命 ， 授玉惰 ， 归告周王
“

晋侯其无后乎
” ⑧

； 内史叔兴代表周

王聘于宋 ， 宋襄公问陨石 、 六鹈退飞是何征兆 ， 回答说 ：

“

今兹鲁多大丧 ， 明年齐有

乱 ， 君将得诸侯而不终 。

”

内 史叔兴受王命与尹 氏 、 王子虎策命晋侯为侯伯⑩
；

内史叔服代表周王 出使鲁 国
“

会葬
”

， 公孙敖请其相二子 ， 说
“

必有后于鲁 国
”

；

周 内史叔服预言
“

宋齐晋之君 ， 皆将死乱
”

晋国灭倡 阳子后 ， 代表周王选其

族嗣 。 这些材料中 的 内史 ， 除了代表周王 出使诸侯 ， 进行策命 、 聘 、 葬外 ， 便是预

① 王聘珍 ： 《大戴礼记解诂 》 ， 北京 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 第 页 。 亦见于 《孔子家语 执辔 》 ： 子骞

问古之为政 ， 孔子 曰
：

“

古者天子 以 内史为左右手 ，
以德法为衔勒 ， 以百官为辔 ， 以刑 罚为策 ， 以万 民

为马 ， 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 。

”

三 国 魏 王肃编著 ，
张緜周标点 ： 《孔子家语 》 下册 ， 郑州 ， 中

州古籍出版社 ， 年 ， 第 页 。 《汉官解诂 》 也说 ：

“

唐虞 曰纳言 ， 周官为 内史 。 机事所总 ， 号令攸

发 。

”

清 孙星衍等辑 ， 周天游点校 ： 《汉官六种 》 ， 北京 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 第 页 。 王 国维据

《周礼 春官 序官 》 说 ：

“

（史 ） 官 以大史为长 。 秩以 内史为尊 ， 内史之官虽在卿下 ， 然其职之机要 ，

除冢宰外 ， 实为他卿所不及 。 自 《诗 》 、 《书 》 、 彝器观之 ， 内史实执政之一人 ， 其职与后汉 以后之 尚 书

令 、 唐宋之中书舍人 、 翰林学士 、 明之大学士相 当 ， 盖枢要之任也 。

”

（ 王 国 维 ： 《 观堂集林 》 卷六

《艺林六 释史 》 ， 第
— 页 ）

② 清 孙诒让 《周官正义 》 最早提出 ，
王 国维等进一步 阐发其说 。 王 国维 ： 《观堂集林 》 卷六 《艺林

六 释史 》 ， 第 页 。

③ 张亚初 、 刘雨 ： 《西周金文官制研究 》 ， 北京 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 第 页 。

④ 清 严可均辑 ： 《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 钟鼎款识》 ， 北京 ， 商务印书馆 ， 年 ， 第 、 页 。

⑤ 《春秋左传正义 》 桓公二年 ， 《十三经注疏 》 本 ， 第 页 。

⑥ 《春秋左传正义 》 庄公三十二年 ， 《十三经注疏 》 本 ， 第 页 。 此事亦见于 《 国语 周语上 》 ， 上海

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本 ， 上海 ’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， 年 ， 第 — 页 。

⑦ 《春秋左传正义 》 庄公三 十二年 ， 《 十三经注疏 》 本 ， 第 页 。 此事亦见于 《 国语 周语上 》 ， 第

“ 页 。

⑧ 《春秋左传正义 》 僖公十一年 ， 《 十三经注疏 》 本 ， 第 页 。

⑨ 《春秋左传正义 》 僖公十六年 ， 《十三经注疏 》 本 ， 第 页 。

⑩ 《春秋左传正义 》 僖公二十八年 ， 《十三经注疏 》 本 ， 第
— 页 。

《春秋左传正义 》 文公元年 ， 《十三经注疏 》 本 ， 第 页 。

《春秋左传正义 》 文公十 四年 ， 《十三经注疏 》 本 ， 第 页 。

《春秋左传正义 》 襄公十年 ， 《十三经注疏 》 本 ，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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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诸侯 、 大夫之兴亡盛衰 ， 而这也与册命有直接关系 。 《左传 》 中 尚未见到 内史管理

内政的例子 。 《 国语》 的记载也大致相仿 。

至晚到春秋时期 ， 诸侯国也普遍设内史之官 。 《史记 秦本纪 》 载 ， 穆公三十 四

年 （ 前 ， 戎王派 由余出使秦 ， 穆公知其贤 ，

“

于是缪公退而问 内史廖 曰
：

‘

孤 闻

邻国有圣人 ， 敌国之忧也 。 今 由余贤 ， 寡人之害 ， 将奈之何 ？

’ ”

内史廖建议 ， 赠送

戎王女乐 以夺其志 ， 并离间戎王与 由余关系 ， 迫使 由余降秦 。 其计最终成功 ， 秦遂霸

西戎 虽然据此无从知晓 内史的具体职掌 ， 但可 以推想 ， 秦 内史应和 《大戴礼记 》

等所载周天子 内史一样 ， 是诸侯国君的重要辅佐 （左右手 ） 。

从 《史记 赵世家 》 的下列记载来看 ， 赵烈侯六年 （前 的 内史与此前有很

大不同 。 时赵相 国公仲连 向烈侯荐举牛畜 、 荀欣 、 徐越 ，

牛 畜侍烈侯以仁义 ，
约 以 王道

，
烈侯通然 。 明 日

， 荀欣侍 ，

以 选练举 贤 ，
任

官使能 。 明 日
， 徐越侍 ，

以 节财俭用
， 察度功德 ， 所与 无不 充 ， 君说

… … 官牛 畜

为 师 ， 荀欣为 中尉 ，
徐越为 内 史 。

②

选拔任用人才是
“

尉
”

的职责之一③ ， 荀欣 因善于选贤使能 ， 故被任为 中尉 。 徐越

以善于
“

节财俭用 ， 察度功德 ， 所与无不充
”

， 被任命为 内史 ， 它表明 当时 内史之职

包括财用管理 、 考核官吏政绩等行政事务 。 值得注意 的是 ， 烈侯此次任命官员 的搭

配 ， 即 中尉与内史的组合 。 《汉书 百官公卿表上 》 载 ：

“

中尉 ， 秦官 ， 掌徼循京师 ，

有两丞 、 候 、 司 马 、 千人 。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… …又式道左右 中候 、 候丞及左

右京辅都尉 、 尉丞兵卒皆属焉 。

” ⑤ 汉文帝 以后 ， 中尉为秩 中二千石 的 中 央列卿 ， 但

此前与 内史 、 郡太守一样为二千石 ， 而且其职掌范 围和 内史一样为京师 。 因此 ， 笔

① 《史记》 卷五 ， 第
— 页 。 此事亦见于 《韩非子 十过 》 （ 梁启雄 ： 《韩子浅解 》 ， 北京 ， 中华 书

局 ， 年 ， 第 — 页 ） 、 《 吕 氏春秋 不苟 》 （ 陈奇猷 ： 《 吕 氏春秋校释 》 ， 北京 ， 学林 出 版社 ，

年 ， 第 页 〉 。

② 《史记 》 卷 四三 ， 第 — 页 。 《史记 六 国年表 》 作
“

七年
”

，
又说

“

徐越侍以仁义
”

（ 《史记 》

卷一五 ， 第 页 ） 。 杨宽认为
《

徐越 乃
“

牛畜
”

之误 （ 杨宽 ： 《 战 国史料编年辑证 》 ， 上海 ， 上海

人民 出版社 ， 年 ， 第 页 ） 。

③ 参见杨宽 《战国史料编年辑证 》 ， 第 页 ； 杨振红 《秦汉 时期 的
“

尉 、

“

尉律
”

与
“

置吏
”

、

“

除

吏 ——兼论
“

吏 的属性 》 ， 《简 帛 》 第 辑 ， 上海 ，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， 年 。

④ 杨宽认为 ， 赵国当时的 内史 主管全国 田租之收人与开支 ， 乃掌财政之官 。 徐越侍 以节财俭用 ， 察度

功德 。 所与无不充 ， 因而官以为 内史 。

”

（ 杨宽 ： 《战 国史料编年辑证 》 ， 第 页 ） 但从前文的考察来

看 ， 这一说法证据不足 。

⑤ 《汉书 》 卷一九上 ， 第 页 。 从 《史记 赵世家》 的这条记载来看 ， 《百官表》 说中尉是秦官恐不妥 。

⑥ 《二年律令 秩律 》 ：

“

御史大夫 ， 廷尉 ， 内史 ， 典客 ， 中尉 ， 车骑尉 ， 大仆 ， 长信詹事 ， 少府令 ， 备

塞都尉 ， 郡守 、 尉 ， 衛 （卫 ） 将军 ， 術 （ 卫 ） 尉 ， 汉 （ 简 中大夫令 ， 汉 郎 中 、 奉 常 ， 秩各二千

石…… （ 简 张家山汉简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： 《张家山汉墓竹简 〔 二四七号墓 〕 （ 释文

修订本 ） 》 ， 第 页 。 ） 参见杨振红 《秦汉官僚体系 中 的公卿大夫士 爵位系统及其意义
——

中 国古代官

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一 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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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推测赵烈侯时的 中尉即秦的邦尉 （ 国尉 ） ， 内史 、 中尉为掌管京师 国都的长官 ，

一

掌行政 ，

一掌武事 。 这样的搭配组合直到汉代仍在诸侯国制度 中长期保 留下来 。 《汉

书 百官公卿表上 》 ：

“

诸侯王 ， 高帝初置… …有太傅辅王 ， 内史治 国 民 ， 中尉掌武

职 ，
丞相统众官 ， 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 。 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 国 ， 天子为置

吏 ， 改丞相 曰相 ， 省御史大夫 、 廷尉 、 少府 、 宗正 、 博士官 ， 大夫 、 谒者 、 郎诸官长

丞皆损其员 。 武帝改汉 内史为京兆尹 ， 中尉为执金吾 ， 郎 中令为光禄勋 ， 故王 国如

故 。 损其郎 中令 ， 秩千石 ； 改太仆 曰仆 ， 秩亦千石 。 成帝绥和元年省 内史 ， 更令相治

民 ， 如郡太守 ， 中尉如郡都尉 。

”

汉代诸侯王制度虽经历数次改革 ， 但直至成帝时

基本是内史治 民 ， 中尉掌武事 ， 相统百官的格局 。 由此可 以看到 ， 相对汉王朝 中 央制

度 ， 诸侯王制度更多地沿袭 、 保留 了古制 。

年 ， 在四川青川战 国秦墓出土的秦武王二年 （ 前 《更修为 田律 》 中 ，

也出现了
“

内史
”
一职 ：

“

二年十一 己酉朔朔 日 ， 王命丞相戊 、 内史廛 、 口 口更修为

田律 ： 田广一步 ， 袤八则 ， 为畛… … ② 内史紧接续在丞相之后 ， 表明其地位十分重

要 。 秦昭王 以后 ， 内史出现的频率渐多 。 《战 国策 秦三 应侯谓昭王 》 ：

应侯谓 昭 王 曰 ：

“

今秦 国 ， 华 阳 用 之 ， 穰侯 用 之
，
太后 用 之

，
王 亦 用 之 。 不

称瓢为 器
， 则 已

；
已称瓢为 器

，
国 必裂矣 。 臣 闻之也 ：

‘

… …都 大者危其 国
，
臣

强者危其 主 。

’

其令 邑 中 自 斗食 以 上
，
至尉 、 内 史及王 左 右

， 有 非 相 国 之人者

乎 ？ 国 无事 ， 则 已
； 国 有事 ，

臣 必 闻 见王独立 于庭也 。 臣 窃 为 王 恐 ， 恐万世之后

有 国 者 ， 非 王子孙也 。

” ③

当时太后之弟穣侯魏冉为相 国 ， 势力很大 ， 故应侯范雎有此说 。 由 于史籍语焉不详 ，

关于文中 的尉 、 内史难以确定其职 。 然此事亦见于 《史记 范雎列传 》 昭王 四十一

年 ， 只是文字略不同 ，

“

其令邑 中
”
一句作

“

今 自 有秩以上至诸大吏 ， 下及王左右 ，

无非相 国之人者
”

。 并记录其结局 ：

“

昭王 闻之大惧 ，
曰

：

‘

善 。

’

于是废太后 ，
逐穰

侯 、 高陵 、 华 阳 、 泾阳君于关外 。 秦王乃拜范睢为相 。 收穰侯之印 ， 使归 陶 ， 因使县

官给车牛 以徙 ， 千乘有余 。 到关 ， 关阅其宝器 ， 宝器珍怪多于王室 。

” ④ 史载 ， 昭王

封魏冉为侯 ， 先食穰 （今河南邓州 ） ，
后益封陶 （今山东定陶西北 ） 。 从昭王将穰侯

等逐出关中 ， 令其归封邑 ， 可 以反推 《 战 国策 》 中范雎所说
“

邑 中
”

当指关内 即秦

王畿 。 因此 ， 此处的尉应是邦尉 （ 国尉 ） ， 内史应是掌管王畿的行政长官 。

① 《汉书 》 卷一九上 ， 第 页 。

② 四川省博物馆 、 青川县文化馆 ： 《青川县 出土秦更修 田律木牍——四川青川县战 国墓发掘简报 》 ； 李 眧

和 ： 《青川 出土木牍文字简考 》 ； 于豪亮 ： 《释青川秦墓木牍 》 ；
均载 《文物 》 年第 期 。

③ 《战国策 》 卷五 ， 上海 ，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， 年 ， 第 — 页 。

④ 《史记 》 卷七九 ， 第
— 页 。

⑤ 《史记 》 卷七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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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上述考察 ， 我们可 以大致描摹西周 以来 内史的演化轨迹 ： 西周时的 内史主要

负责书写和传达
“

王命
”

即王 的命令文书 ， 因此 ， 册命诸侯 、 卿大夫成为其主要职

责 （或之一 ） ， 并因事体重大而见载于史册 。 至晚在春秋时期 ， 各诸侯 国 已仿王制设

内史 。 内史 由于熟悉典章制度故事 ， 又在周王 （ 或诸侯国君 ） 侧近 ， 因此常备顾问 ，

参与决策 ， 地位显要 。 公元前五世纪 以前 ， 内史 巳成为王畿 （ 或诸侯 国都 ） 的行政

长官 。 这样的 内史之职一直延续至秦始皇统一 。

虽然秦内史掌京师沿袭的是周制 ， 其职掌和职权范畴没有发生变化 ， 但其统治方

式却在战国变法中发生 了重要转变 。 众所周知 ， 秦孝公十二年 （ 前 任用商鞅

实行变法 。 其中包括两项重要举措 ：

一是建造咸 阳城 ， 从雍 （今陕西凤翔 ） 迁都咸

阳 ；
二是推行 中央集权官僚制下 的地方行政组织——县制

“

集小都 、 乡 、 邑 、 聚

为县 ， 置令 、 丞 ， 凡三十一县
”

。 这两项举措并非平行的两项政策 ， 而是紧密相关

的 ， 即三十一县不是设于秦国全境 内 的所有县 ， 而是设于秦王直接统治 的王畿京师

邦 ） 之下的辖县 。 以 往秦 内史下辖 的 聚落组织主要是都 、 乡 、 邑 、 聚 ， 也有一些

县 商鞅变法将其全部归并为县 ， 县下辖乡 、 里 ， 县隶属于 内史 ， 建立 了 内史——

县——乡
——里的行政建制模式 。 但此时 尚 不是郡县体制 ， 众所周 知 ， 当 时

“

郡
”

尚未成为县之上的一级行政机构 ， 因此 ， 当时的 内史并非后代的
“

郡
”

， 而是分封体

制下的王畿——
“

邦
”

。 由此可以看 出 ， 商鞅变法是将新的县制与 旧 的王畿 内史制相

结合 ， 构建了从长期历史过程来看是过渡时期的行政模式 。 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秦始

皇统一中 国 ， 废除
“

邦
”

制 ， 将内史变为一个郡 ， 成为郡县制 的一环才结束 。

但是 ， 即使是秦始皇改革邦制后 ， 直至西汉前期 ， 内史作为王畿而非单纯郡长官

的影响依然存在 。 例如 ， 秦始皇时将军蒙恬率军灭齐后 ， 拜为 内史 ， 直至秦二世时仍

兼任此职 。 前文注所引 张家 山汉简 《二年律令 秩律 》 简 中 ， 内史 的位

置仅次于御史大夫和廷尉 。 西汉前期 ， 御史大夫多从有能 的 内史 中选拔 。 例如 ， 周

① 《商君书 垦令 》 ：

“

百县之治一形 ， 则从 ， 迂者不敢更其制 ， 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 。 过举不匿 ， 则官无

邪人 。 迂者不饰 ， 代者不更 ， 则官属少而 民不 劳 。 官无邪则 民不敖 ， 民不敖则业不败 。 官属少 ， 征 不

烦 。 民不劳 ， 则农多 日 。

”

高亨 ： 《商君书注译 》 ， 第 页 。

② 《史记 》 卷六八 《商君列传 》 ， 第 页 。 亦见 《史记 》 卷一五 《六 国年表 》 ：

“

初 （ 取 ） 〔 聚 〕 小 邑

为三十一县 ， 令 。

”

（ 第 页 ） 但 《秦本纪 》 记载不 同 ， 为 四十一县 ：

“

并诸小 乡 聚 ， 集为大县 ， 县

一令 ，
四十一县 。

”

（ 第 页 ）

③ 据史载 ， 秦最早设县 ， 始于秦武公十年 （前
“

伐郢 、 冀戎 ， 初县之 （ 即汉陇西郡上邦县 、 天水

郡冀县 ） 。 次年又设杜 、 郑两县 （ 汉属京兆尹 ） 。 秦厉共公二十一年 （前 设立频阳县 （ 汉属左冯

翊 ） （ 见 《史记》 卷五 《秦本纪 》 ， 第 、 页 ） 。 在长达二百余年 的时间里仅设此寥寥数县 ， 其统

治模式应和 当时关东各 国初置县一样 ， 为大夫采邑 。

④ 《史记 》 卷八八 《蒙恬列传 》 ， 第 、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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苛 、 晁错等均从内史升为御史大夫 。 汉文帝时进行官制改革 ， 将中 央列卿的秩级从

二千石升至中二千石 ， 内史 即在其列 ，
而郡守 、 詹事等仍为二千石 不仅如此 ， 内

史在九卿中地位亦很高 。 如武帝时 ， 公孙弘建议从小吏通经者中选拔官吏 ：

“

请选择

其秩 比二百石以上 ， 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 ， 补左右内史 、 大行卒史 ， 比百石已下 ， 补

郡太守卒史 ： 皆各二人 ， 边郡一人。 先用诵多者 ， 若不足 ， 乃择掌故补 中二千石属 ，

文学掌故补郡属 ， 备员 。

”

内史与大行 （ 后更名大鸿胪 ） 级别显然高于郡 ， 而 内史

排序还在大行前 。 武帝时 ， 宁成从中尉迁 内史④ ，
王温舒从少府徙右 内史⑤ ，

也表 明

当时内史的地位高于中尉和少府 。

笔者曾推测 ， 大约在成帝阳朔二年或绥和元年官制改革时 ， 降低三辅的级别 ， 从

中二千石降为二千石 ， 与郡太守 同 。 自 此 ， 内史不仅不在奉常 （ 太常 ） 等 中二千石

的中央诸卿之列 ， 而且 ， 在 《汉书 百官公卿表 》 中甚至列 于太子太傅等秩二千石

官之末 。 这固然与成帝时流行的复古改制思想有关 ， 但最终起决定作用 的仍然是 中

央集权郡县制的发展 。 春秋战 国时期萌芽的郡县制 ， 在秦始皇统一后得到全面推行 ，

在经历了秦汉二百余年的发展之后 ， 到成帝时已十分稳 固 。 这种情况下 ， 京师在两周

时作为统治重心和基础的王畿作用 日 益淡化 ， 其地位下降是历史的必然 。

四 结语

发轫于春秋时期的郡县制 ，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 、 演变 ， 在秦始皇统一 中 国后 ， 终

于取代分封制 ， 成为基本的地方行政制度 ， 为秦始皇实行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统治奠定

了基础 。 此后虽有波折和变化 ， 但中央皇权通过两级或三级地方行政体制统治全国 的

模式基本上为此后两千余年所延续 。 这是中 国历史的最大特色之一 。 分封制如何为郡

县制所取代 ， 郡县制如何发展壮大 ， 也 自然成为研究中 国古代历史发展路径的重要课

题 。 然而 ， 由于年代久远 ， 传世文献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记载却相当粗疏 ， 以致于睡虎

① 分见 《史记》 卷一八 《高祖功 臣侯者年表 》 ， 第 页 ； 卷
一 〇一 《 晁错 列传 》 ， 第 页 。 亦 见

《汉书 》 卷一六 《高惠高后文功 臣表 》 ， 第 奶 页 ； 卷一九 《百官公卿表下 》 ， 第 页 。

② 参见杨振红 《秦汉官僚体系 中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及其意义 》 ， 《文史哲 》 年第 期 。

③ 《史记 》 卷一二一 《儒林列 传 》 ， 第 页 ； 亦见 《 汉 书 》 卷八八 《慊林传 》 ， 第 页 。 据 《 汉

书 百官公卿表上 》 ， 景帝二年将 内史分为左右 内史 ，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 内史为京兆尹 ， 左 内史为左

冯翊 ，
主爵都尉 （ 原名主爵中尉 ， 景帝中六年改 ） 为右扶风 。 《汉书 》 卷一九上 ， 第 页 。

④ 《汉书 》 卷一九 《百官公卿表下 》 ：

“

中尉宁成为 内史 。

”

（ 第 页 ） 《汉书 》 卷九 〇 《酷吏传 宁

成 》 ：

“

上召成为 中尉 。 其治效郅都 ， 其廉弗如 ， 然宗室豪杰人 皆惴恐 。 武帝 即位 ， 徙为 内史 。

”

（ 第

页 ）

⑤ 《汉书 》 卷九〇 《醋吏传 王温舒 》 ， 第 页 。

⑥ 杨振红 ： 《秦汉官僚体系 中 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及其意义 》 ， 《文史哲 》 年第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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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秦简 出土后 ， 学界 尚无法确定简文 中 出现的
“

邦
”

、

“

都官
”

、

“

内史
”

等词语的确

切含义 。 同样 ， 对于 《史记 秦始皇本纪 》 所记载的秦始皇统一 中 国 后所采取的一

系列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 ， 我们只能通过司马迁的高度概括作约略的 了解 ，

而且许多可能只能停留在字面含义上 ， 无法贯通其历史背景加 以深刻的理解 。 里耶秦

简 木方的 出土 ， 让我们第一次了解到秦始皇统一中 国后更定名号的具体内容

和形式 。 其实 ， 名号更定只是制度变革的表现 ， 而秦始皇二十六年的制度变革则是 中

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和 巨大的一次社会和制度变革 。 因此 ， 对于这一木方内容的充

分研究和认识 ， 对于中 国史研究来说意义重大 。

里耶秦简 木方中 的
“

邦
”

是探讨郡县制发展壮大的一个极好线索 。 本文

结合传世文献和 出土文字材料 ， 通过实证和逻辑推论的方法 ， 论证秦统一前的
“

邦
”

指的是秦王畿 ， 即
“

内史 所辖京师之地 。 战国时人不称
‘‘

国
”

而称
“

邦
”

， 汉高祖

刘邦建立汉王朝后 ， 为 了避刘邦讳 ， 将
“

邦
”

改为
“

国
”

。 内史为周官 ， 西周时的 内

史主要负责册命诸侯 、 卿大夫 。 至晚在春秋时期 ， 各诸侯国 已仿王制设内史 。 内史 由

于熟悉典章制度故事 ，
因此常备顾问 ， 参与决策 ， 地位显要 。 公元前五世纪以前 ， 内

史已成为王畿 （ 或诸侯国都 ） 的行政长官 。 但在商鞅变法前 ， 内史统治采取的仍是

西周体制 ， 即管辖都 、 乡 、 邑 、 聚等聚落 。 商鞅变法时 ， 始在 内史 （ 首都咸 阳 ） 下

设三十一县 ， 将新的县制与 旧 的 内史制结合 。 秦始皇统一中 国后 ， 为了建立与之相适

应的统一的 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国家 ， 废除分封制基础 内容 的王畿之制 ， 将
“

邦
”

改

称为
“

都
”

， 与
“

郡
”

相当 ， 内史 自此成为郡县制的一环 。 内史从西周到秦统一乃至

西汉三辅的演变 ， 是分封制 向郡县制转变以及郡县制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 。

本文为 笔者关 于 中 国 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 系 列研究之三 。 单 印 飞 同 学对本

文查检材料 亦有贡献 。

〔 作者杨振红 （ 女 ） ， 年 生 ， 青 海 师 范 大 学人 文 学 院 特聘教授 ， 中 国 社

会科 学 院 历 史研 究 所研 究 员 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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